附件

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

项目编号：　　　　

	项目名称
	

	建设单位
	

	项目地址
	

	房源情况
	建筑面积：　（平方米）套数：　（套）

	投资规模
	
	资金来源
	
	运营期限
	

	建设类型
	（例如：利用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新建）

	联合审查

认定意见
	按照国家和本市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有关规定，已组织政务服务、规划资源、发展改革、消防救援、城市管理等部门对该项目进行联合审查，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将该项目认定为保障性租赁住房，项目建设单位可凭本认定书办理立项、用地规划许可（包括土地用途变更等）、工程建设许可、施工许可、消防等手续。

xx区住房建设部门（盖章）

年　月　日

	备注
	


